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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研究發展處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說明表 

作業項目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及 

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實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小組委

員會 

一、作業程序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每月 5 日前，備齊申

請文件送交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提出申請審議。 

(二)經彙整申請案後，由召集人指派委員

進行書審，每件申請案由 2 位委員審

查。 

(三)委員最遲應於受理申請日起 1 個月內

完成審議。 

(四)計畫主持人如對審議結果不服，得於

收到通知書 3 個工作天內提出申覆，

逾期視同放棄。申覆以 1次為限。 

(五)本小組每半年辦理一次內部查核暨委

員會議。 

(六)前項監督報告應於年度結束後三個月

內報農委會關備查，並副知臺北市動

物保護處。 

二、控制重點 

(一)實驗動物計畫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審

查。 

(二)實驗動物計畫是否依審查通過內容執

行。 

(三)計畫主持人估計將使用之實驗動物數

量，應以每年 1月 1日至該年 12月 31

日止。（依農委會規定，以年度為申請

單位）。 

(四)計畫執行期間如有變更，請確實提出

變更申請。 

 

1.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或小組設

置及管理辦法 

2.臺北市立大學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小

組設置要點 

3.臺北市立大學動物

實驗計畫申請注意

事項 

4.臺北市立大學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小

組計畫核定後監督

查核(PAM)作業細則 

5.臺北市立大學動物

實驗計畫審查辦法 

6.臺北市立大學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小

組動物實驗計畫變

更審查處理原則 

7.臺北市立大學違反

動物科學應用爭議

案件處理原則 

8.臺北市立大學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小

組內部查核作業程

序 

 

1.動物實驗申

請表 

2.動物實驗變

更申請表 

3.臺北市立大

學實驗動物

入室申請單 

4.臺北市立大

學實驗動物

入室異動單 

5.計畫核定後

監 督 查 核

(PAM)表 

6.手術與麻醉

記錄表、存活

性手術術後

觀察記錄表 

7.動物科學應

用機構內部

查核表 

8.臺北市立大

學實驗動物

照護及使用

小組實驗動

物轉讓申請

單 

 

 



2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委員會作業  

申請資料是

否繳交正確 

提出申請 

 

計畫主持人 

申請文件行政審查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辦公室 
 

書面審查 

小組委員 

通知申請人審議結果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

辦公室 
 

不服結果，提出申覆 

 

計畫主持人 

審查會議 

 
實驗動物照護及

使用小組 

否 

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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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入室申請單 

計畫主持人 

確認內容，安排籠位 

照護及使用小組 

回報當月動物飼養量 

計畫主持人 

依核定內容辦理內部查核 

小組委員 

依核定內容執行計畫 

計畫主持人 

A 


